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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红不及预期、“77 岁
才能回本”

“77 岁才能回本。”北京
的刘阳展示了她手写的分
红险现金价值计算表。2016
年，31 岁的刘阳因一次意外
就医萌生购买健康险的想
法，却在销售人员推荐下购
买了一份主险为分红型的两
全保险，并捆绑了寿险和重
疾险，年缴保费 4.3 万元，10
年累计缴费 43 万元，其中主
险累计缴费 42万元。

投保后多年，刘阳像大
多数投保人一样，将保单束
之高阁，直到 2022 年因附加
险纠纷更换业务员时，她才
仔细审视合同。“我说要买健
康险，但业务员告诉我健康
险不能单独购买。”刘阳回忆
道 ，业 务 员 当 时 拿 着 手 机
APP 演示收益，演示利率看
起来很不错，还表示“有病保
病，没病存钱”。

然而，经刘阳计算，一年
实际收益率仅约 1.6%。“甚至
不及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
与销售人员演示的至少 2.5%
的收益相差甚远。”令她没想
到的是，通过测算现金价值
发现，若在 77岁前退保，连本
金都无法全额拿回。“除非重
病、身故或活到 85 岁保单期
满，如果想中途取用，就要承
担巨大损失。”

刘阳的遭遇在分红险投
保人中并非个例。2013 年，
李荔的父母出于“帮亲戚完
成业务指标”的人情，为年仅
8 岁的她购买了一家中型寿
险公司的分红型年金产品，

年缴 7420 元，10 年累计缴费
7.42万元。

“父母不了解保险属性，
更多将其视为理财产品。”李
荔说，目前这份保单基础保
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3 万元左
右，万能账户的年金约 2 万
元，若现在退保，只能拿回五
万元左右。

“这份合同期限长达 73
年，要到我 81 岁时才终止。”
李荔表示，销售人员当时承
诺的是 10 年之后会返本加
利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类似的案例在分红险领
域屡见不鲜。2013 年，谢秋
的母亲为年仅 14 岁的她购
买了某头部寿险一款分红型
年金产品，年缴 1 万元，缴期
10 年。“销售当时明确承诺，
交满 10 年就能取出 10 万本
金和分红。”谢秋说。

然而，当她 2024 年联系
保险公司时，却被告知只能取
回 4 万~5 万元。“如果要拿回
10 万本金，得等自己 80 岁
后。”谢秋表示，这意味着交10
年钱，即便不考虑通胀因素，
也要等六七十年才能回本。

对外经贸大学创新与风
险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龙格
分析称：“分红险演示与现实
的巨大落差，主要源于其产
品设计和演示机制的内在特
点。红利来源高度依赖保险
公司的投资成果（特别是利
差益）、经营稳定性以及用于
平滑的分红保险特别储备。
当资本市场表现不佳，实际
投资收益率低于定价假设
时，红利自然会大幅缩水。”

证据缺失、中途退保亏损大

当消费者发现实际收益
与预期不符时，退保成为不
少人的选择，但这意味着要
承担巨额损失。

谢秋的母亲在发现 10
年缴费期满后只能拿回 4 万
~5 万元时，选择退保维权。
据谢秋介绍，购买该产品的
时候，销售员说存到第十年
就可以把本金全部取出，期
间像存款一样，利息也比银
行高。但缴满 10 年后，保险
公司表示按照合同规定，不

能取出；如果取出，要按照合
同上的现金价值表执行。“保
单的保险期限是终身的，如
果不退保，想要拿到全部本
金，大概需要 70年，或者被保
人去世。”

2023 年 9 月，她陪同母
亲前往当地保险公司协商。
据谢秋表示，当初的销售及
其主管回避谈购买环节，只
是一味强调按合同办事。由
于无法提供销售误导的直接
证据，经过反复协商，最终以
到账 8.2 万多元、亏损 1.7 万
多元退保。

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
务所高级合伙人孙宇昊表
示：“此类行为有可能构成法
律意义上的欺诈，但消费者
在实际维权中面临着诸多举
证困境。保险销售过程往往
较为随意，消费者可能没有
留存相关的书面证据或录音
录像等直接证据。”

刘阳也曾考虑退保，但
计算后发现损失太大。“现在
纠结要不要交最后一期保
费。交了吧，感觉这是个不
良资产；不交吧，前九年的钱
都白交了。”刘阳表示，退保
也不透明，还要协商，最终因
过程繁琐而放弃。

孙宇昊建议，当面临举
证难时，消费者可以通过多
种法律路径主张权利。可以
收集与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的
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电子
证据；也可以寻找其他购买
了相同或类似保险产品的
消费者，通过他们的证言来
相互印证；还可以向保险监
管部门投诉，由监管部门对
保险公司的销售行为进行
调查。

销售规范与行业管理
有待改善

随 着 分 红 险 漏 洞 逐 渐
浮出水面，销售环节的规范

性和行业改进方向成为关
注焦点。

保 险 经 纪 人 何 显 分 享
了他在分红险销售过程中
的做法：“一般都会说清楚
两部分的收益，哪一部分是
退保一定会拿到的保证部
分，哪一部分是不确定能拿
到的，还有公司过往的分红
实 现 率 大 概 在 多 少 的 范
围。”

他认为，销售规范是减
少纠纷的关键，销售纠纷基
本上都集中在销售误导上
面，能做到清晰讲解保险的
功效与收益，基本上能减少
50%的销售纠纷。因此，提
升销售人员素质至关重要。

保 险 经 纪 人 冯 燕 则 坦
言，不同渠道销售的分红险
佣金差异巨大，“高佣金驱
使下，一些中介销售人员会
重点强调产品的预期收益，
而弱化风险和不确定性。”

从法律层面，孙宇昊表
示，监管机构可以加强对保
险公司和保险销售人员的
资格审查和管理，提高从业
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
德水平。可以建立健全销
售行为监管制度，明确销售
行为的规范和标准，加强对
销 售 过 程 的 监 督 和 检 查 。
可以加大对销售误导等违
规行为的处罚力度，提高违
法成本。

对于消费者保护，龙格
给出了具体建议：“消费者
投保分红险前，需仔细阅读
合同，重点关注保证利益、
现金价值表及红利不确定
性说明，主动查询保险公司
历史红利实现率，优先选择
资质优、口碑好的机构。要
确保产品匹配自身保障需
求、风险承受能力和资金规
划 ，不 盲 目 追 逐 高 演 示 收
益，投保后善用犹豫期再次
审视产品适配性。” 王苗苗

进 入 年 底 ，2026 年
保险业“开门红”战役已
悄然拉开帷幕。在长期
利率下行与行业深度转
型的双重压力之下，分
红险以其“保底+浮动”
的收益结构，成为绝对
主力。

根据中国保险行业
协 会 人 身 险 产 品 库 统
计，自 2025年 9月 1日至
11 月 6 日，行业共上新
410 款人寿保险产品，其
中 179款为分红型产品。

然而，在市场热度
背后，随着早期购买分
红险的消费者陆续进入
兑付阶段，一些暗藏的
问题也逐渐暴露。

“每年交 1 万元，交
满 10年就能取回全部本
金 ，期 间 还 可 以 拿 分
红。”2013 年，谢秋的母
亲为 14岁的她购买了一
款分红险。10 年缴费期
已满，她却发现，若想拿
回 10 万元本金，竟要等
到自己 80岁以后。“提前
退保只能拿回四、五万
元，十年间的分红收益，
也没有当初承诺的那么
高。”

谢秋的遭遇并非孤
例。消费者在购买的分
红险中主要面临三个矛
盾：一是返本周期漫长，
动辄跨越数十年；二是
红利分配具有较大不确
定性，实际收益与宣传
落差显著；三是一旦中
途退保，损失比例极高。

12年红利仅1800元，合同年限动辄跨越数十年——

““爆款爆款””分红险隐忧调查分红险隐忧调查分红险隐忧调查


